
法律评注的意义
学者有云， 法律评注

于司法实践、 法学研究、

立法工作及法学教育， 均

有积极意义。

在当下中国， 面向前

三大需求的民法典评注工

作方兴未艾， 而兼顾法律人才培养的评注却

暂付阙如。

可以说， 训练法科学生理解与适用法律

的能力， 日益成为我国法律院校教育改革的

重心。 因此， 除教科书外， 法学阶梯式的民

法典评注应成为法科学子或法律实务初阶者

的必备工具书， 以期减轻其研习民法的负

担， 并缓解 “重原理， 轻教义” 的实务能力

培养问题。

本期 “非常阅读” 推荐的新书， 作为民

法典的评注， 定位为兼顾法律初阶者或中阶

者的精要版， 追求删繁就简之笔法， 在评注

民法典诸法条时， 尽可能不流于枝蔓和过多

论证， 而以最简练的笔墨表现其最丰富的规

范要点。

如果说民法典评注是一类服务于司法实

务的法律文献或工具书， 那么它就要密切跟

踪法学研究和司法实务的动态， 竭力为民法

典适用中已经和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提供答

案。 这正是法律评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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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老人泳池溺亡
赔偿责任如何划分
法院： 泳池所属公司未尽安保义务应承担 70%赔偿责任

游客旅游途中病亡

旅行社承担10%赔偿责任

每年七八月是旅游的旺季， 出于省心考虑， 许多人会选择

跟旅游团出游， 但在旅游中因疾病等原因游客人身、 财产受

损， 该由谁来承担赔偿责任呢？ 近日，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游客在旅游途中因病身亡引发的纠纷案件。

2021 年 7 月， 50 多岁的郭某与家人一起参加某旅行社组

织的旅游活动。 旅程第四天， 郭某在乘车途中突发疾病， 旅客

中的一名医生当即施救， 导游也拨打了 120 和 110， 当地警方

派警车开道送医治疗， 但最终抢救无效身亡。

郭某的近亲属认为该旅行社未告知旅游风险和注意事项，

行程紧张， 未安排合格的导游和随团医生， 未制订安全应急预

案和配备急救用品， 未采取必要的抢救措施， 存在诸多过错，

于是起诉至未央区法院， 要求其承担医疗费、 死亡赔偿金、 丧

葬费、 差旅费、 精神损害赔偿金 70%的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 长时间舟车劳顿确

实可能加重身体负担， 诱发相关疾病， 故郭某的死亡结果与本

次旅行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但事发时郭某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 其应对自身安全、 健康、 生命尽到注意义务， 根据

自身健康情况尽可能理智选择是否参加旅游活动， 在可预见的

范围内尽可能防止危险的发生， 且根据其家属陈述， 郭某几年

前便存在心律失常问题， 其对自身健康过于自信， 对死亡结果

应当负主要责任。

被告某旅行社未告知郭某相关注意事项， 亦未要求其报告

个人健康状况、 履行法定告知义务， 存在不到位之处， 故酌定

由其承担 10%的赔偿责任。 宣判后， 原告不服提起上诉。 西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维持了原判。

女子怠于履行监护职责

法院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

近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对江某怠于

履行母亲监护职责的行为作出判决， 依法撤销其对婚生小孩郭

小某的监护权， 并指定郭小某的爷爷郭某仁为新的监护人。

2006 年， 郭大某与江某登记结婚。 2007 年， 郭大某与江

某的婚生小孩出生， 取名郭小某。 2012 年， 郭大某与江某因

感情不和， 在法院调解下离婚， 二人协议婚生小孩郭小某由郭

大某携带抚养。

2021 年， 郭大某因病离世， 之后郭小某一直跟随爷爷郭

某仁共同生活。 现今郭小某要办理迁户口读书等相关事宜， 均

需监护人签字， 但郭某仁一直联系不上郭小某的母亲江某， 郭

某仁无奈之下， 于 2022 年向法院提出申请， 请求法院依法撤

销江某的监护权， 指定郭某仁作为郭小某的监护人。

法院经审理认为， 江某作为郭小某的母亲， 自 2012 年离

婚后便杳无音讯。 期间， 江某从未向郭小某支付过抚养费， 亦

未进行过探望。 且在郭小某的父亲郭大某去世后， 江某亦未对

郭小某有过关心和照顾， 未积极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 导

致郭小某一直无法办理身份证明， 处于“疑似孤儿” 的状态。

被申请人江某作为郭小某的母亲， 怠于履行监护职责， 导

致郭小某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依法应撤销其监护人资

格。 综上所述， 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一、 撤销江某作为郭小某

的监护人的资格； 二、 指定郭某仁为郭小某的监护人。 判决生

效后， 柳州市柳北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主动介入， 对郭小某

所在家庭进行了家庭教育指导， 并委派司法社工介入， 将郭小

某纳入长期跟踪帮扶对象， 让案件画上了圆满句号。 （文中人

物均为化名）

农庄犬咬伤顾客

法理并用化解纠纷

日前，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上清人民法庭采用

释法明理和真情调处并用的方式， 成功调解一起饲养

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 取得良好法治效果。

2022 年 3 月 26 日， 原告胡某与朋友在某生态农

庄内游玩消费。 当天下午 6时许， 胡某被农庄经营者

严某甲之子严某乙饲养在农庄内的犬只咬伤右手， 立

即赴医院治疗并注射狂犬疫苗。

由于赔偿事宜无法协商一致， 胡某对生态农庄、

严某甲和严某乙一并提起诉讼， 要求赔偿其各项损失

1.6万余元。

法院受理起诉后立即展开案件调查工作， 承办法

官在认真核实案情及证据材料的基础上， 多次与原被

告沟通， 耐心听取双方意见和诉求。 原被告双方对案

件事实均无异议， 同时被告方也就犬只咬伤原告表示

致歉， 但因双方对赔偿金额存在较大争议， 给调解带

来很大难度。

为妥善化解该起纠纷， 承办法官一方面向双方悉

心阐释法律规定和人情事理， 努力引导双方理性对待

矛盾， 尽力缓和双方对立情绪； 一方面在依法核算赔

偿金额后， 积极组织双方进行协商， 劝导双方相互理

解、 相互体谅。 在承办法官用心用情的感化和调处

下， 双方最终达成民事调解协议： 由生态农庄和严某

乙共同赔付胡某各项损失 9000 元， 双方纠纷一次性

了结， 案件至此得到圆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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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

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七旬老人唐

某某在泳池内不幸溺水身亡， 泳池所属体

育公司被判承担 70%的赔偿责任， 唐某某

自行承担 30%的责任。

2021 年 7 月 26 日晚， 唐某某携外孙

女到小区泳池游泳。 购票进入后， 唐某某

在浅水区游泳时溺水， 身旁游客发现其呼

之不应后急忙呼救。 游泳池内救生员将其

抬上岸后实施心肺复苏急救， 同时通知唐

某某家属并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 120 救

护车赶到后抢救无效宣告唐某某死亡。 派

出所民警到场勘查后确认唐某某系溺水死

亡。

泳池所属体育公司在保险公司投保了

游泳池公众责任保险， 该险种约定应由泳

池所属体育公司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保险

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事发后， 唐某某家属与泳池所属体育

公司达成赔偿协议， 由泳池所属体育公司

承担唐某某死亡的全部责任， 赔偿唐某某

家属 70 万元。 保险公司赔偿后不足部分

由泳池所属体育公司赔偿。 唐某某家属、

泳池所属公司随即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

保险公司核定唐某某死亡保险事故定损金

额为 626992 元， 责任比例为 50%， 扣除

免赔率后赔偿了 282146.4元。

泳池所属体育公司不服保险公司确定

的赔偿责任比例， 要求保险公司另外赔偿

282146.4元未果， 遂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 该体育公司作为泳

池的经营者和管理人， 负有安全保障义

务， 其在泳池场馆的设施、 设备、 救生人

员的配置、 管理上具有过错， 未及时发现

死者溺水情况，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应

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同时， 考虑到唐

某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年近

古稀， 应对自身状况具有明确全面的了

解， 对游泳的危险性也应有一定的认知，

其在自身不擅游泳的情况下携未成年人游

泳， 更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携带的游泳辅

助设备系儿童用漂浮板， 不能完全起到安全

保障作用； 唐某某在浅水区内溺水后不能成

功自救， 也没有以足以引起他人注意的方式

呼救、 挣扎， 可见其在溺水时缺乏控制身体

的能力， 处置不当， 应当减轻体育公司的责

任。

最终， 法院认定该体育公司承担 70%的

责任， 经计算， 扣除保险公司已支付的保险

金 282146.4 元， 还需赔付 112858.56 元。 因

在保险公司的赔付范围内， 故该款应由承保

的保险公司直接支付给死者家属。

宣判后， 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该

判决已发生效力。

【法官说法】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育场

馆、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

者、 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本案

中， 体育公司作为

泳池的经营者和管

理人， 其在场馆的

设施、 设备、 救生

人员的配置、 管理

上具有过错。 应当

认定体育公司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 ，

对溺亡的损失应当

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

依据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七十三条

规定， 被侵权人对

同一损害的发生或

者扩大有过错的 ，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

责任。 唐某某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对自身状况具有明确全面的了解， 对游泳

的危险性及安全保护也应有一定的认知， 对

于溺亡的发生唐某某自身存在一定过错， 可

以减轻体育公司的责任。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险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

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 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就

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达成和解协议， 未经保

险人认可， 保险人主张对保险责任范围以及

赔偿数额重新予以核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体育公司自行与死者家属达成了赔偿协

议， 对保险公司不具有约束力， 保险公司可

以主张对保险责任范围及赔偿数额重新予以

核定。 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 法院确定由体

育公司承担 70%的赔偿责任， 保险公司在其

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

法官提醒， 居民进行健身娱乐活动时应

密切关注、合理判断自身健康状况；经营者、

组织者应在设施、设备、人员配置和管理上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可积极投保意外险、责任保

险化解风险。 （来源：中国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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